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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为济宁市兴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审批对外担保

额度之和为 124.416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86.45%。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根据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蓝科技”）控股子公

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园林”）的全资子公司济宁

市兴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兴北”）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京蓝

园林拟为其向银行或其他机构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

般保证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自有资产抵质押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含 2.2 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12 年（含 12 年），以银行或其他机构

最终批复为准。济宁兴北不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本次担保构成对外担

保。济宁兴北为此笔业务提供反担保，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2、上述担保事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范围外的公司进行的担保，不

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九名董事全部同

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将发

布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尚需获得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二、预计担保情况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

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京蓝

科技、

京蓝

园林 

济宁

兴北 

京蓝园

林持股

100% 

64.66% 0 

不超过

2.2 亿

元 

5.07%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济宁市兴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9MA3CDCMB77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曹山村东 60 米 

法定代表人：王加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07 月 07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水利工程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担保人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注：1、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划转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

持京蓝园林股权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

环境”），划转完成后京蓝园林成为京蓝环境的下属公司，公司不再直接持有京蓝

园林股权，目前该事宜仍在推进中。2、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实施

债转股的议案》，公司拟将对京蓝园林 292,612,400 元债权转成股权，其中

36,905,739 元计入注册资本，255,706,661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债转股方案实

施完成后，京蓝园林注册资本将由 100,900,000 元增加至 137,805,739 元，本次增

资后，公司持有京蓝园林 92.76%股权，目前该事宜仍在推进中。3、济宁兴北系

嘉祥县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一期）前进河北段治理工程 PPP 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济宁兴北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做出的股东决定、嘉祥县水务局出具的说明，

嘉祥县水务局在济宁兴北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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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资金使用方面拥有决定权；济宁兴北融资、担保等一切事宜在正式签订融资合

同之前均须取得嘉祥县水务局批准或同意；济宁兴北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费用支

出，嘉祥县水务局依据其支出的合理性、单据的合规性，决定是否进行日常费用

的支付；嘉祥县水务局依据监理批准的工程款安排计划表、工程费付款审核表决

定是否进行工程付款及具体付款金额。因此，京蓝园林及京蓝科技不具有对济宁

兴北的控制权，济宁兴北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0,427,694.89 140,427,694.89 

负债总额 90,796,600.04 90,796,600.0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49,631,094.85 49,631,094.85 

项目 2019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00 -360,120.00 

净利润 0.00 -360,120.00 

（四）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济宁兴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京蓝园林拟共同为济宁兴北向银行或其他机构申请融资

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自有

资产抵质押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2 亿元，担保期限为 12 年。济宁兴北不

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本次担保构成对外担保。济宁兴北为公司及京蓝

园林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京蓝园林为济宁兴北融资提供担保，可以满足其项目建设中的资金需

求，符合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济宁兴北为公司及京蓝园林提供反担保，其经

营和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和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该笔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京蓝园林为济宁兴北向银行或其他机构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可以

满足其项目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加快项目实施速度，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遵循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公司及京蓝园林对济宁兴北融资提供担保，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整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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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京蓝北方园林 

（天津）有限公司 
15 14.36 

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 10 0.797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40 27.127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5 1.95 

京蓝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2 0 

巴林右旗京蓝沐禾生态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 
0.52 0.52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 1 

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

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 0.5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102 0.910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3 0.7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

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敖汉旗沐禾生态环境治理有

限公司 
0.05 0.05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

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京蓝沐禾节水装备

有限公司 
0.05 0 

浙江京蓝得韬投资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9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京蓝北方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5.5334 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

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汤阴京蓝建设有限公司 5 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市灵感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京蓝北方园林 

（天津）有限公司 
0.65 0 

子公

司对

子公

司的

担保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5 1.95 

公司

及子

公司

对外

担保 

京蓝北方园林 

（天津）有限公司 

赤峰市北创基础设施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2.2728 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京蓝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 
4 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

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济宁市兴北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2.2 0 

合计 124.4164 58.8942 

公司累计已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之和为 124.416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286.45%；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